
平山县尚城商业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蜜

朝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
平山县尚城商业有限公司买
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
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
票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
送达。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
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
9 时（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
二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
期依法缺席判决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本 院 将 于 2023 年 9 月 18
日 10 时至 2023 年 9 月 19 日 10
时止（延时除外）在京东网司
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
被执行人郝亮名下位于石家
庄 市 长 安 区 胜 利 北 街 238 号
5-2-601 不 动 产 。 有 意 竞 买
者及优先购买权人请登录京
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参与
报名竞买（优先购买权人须到
本院办理优先权购买手续）。
联系电话：0311-88706068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将 于 2023 年 9 月 18
日 10 时至 2023 年 9 月 19 日 10
时止（延时除外）在京东网司
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
陈叶名下位于东高新学苑路
70 号 红 石 原 著 小 区 7-1-703
不动产。有意竞买者及优先
购买权人请登录京东网司法
拍卖网络平台参与报名竞买
（优 先 购 买 权 人 须 到 本 院 办
理 优 先 权 购 买 手 续）。 联 系
电话：0311-88706068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王坤苗、赵铭阳：
原 告 冯 中 杰 诉 被 告 王 坤

苗 、赵 铭 阳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
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开庭手
续。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
请 求 为 ：1、依 法 判 令 被 告 王
坤苗与赵铭阳偿还 67000 元及
利 息 ；2、诉 讼 等 费 用 由 被 告
承担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
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
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
为自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
三 日 上 午 9 时（遇 节 假 日 顺
延）在 本 院 民 一 庭 公 开 开 庭
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贾建陶：
原 告 鲍 志 栋 诉 被 告 贾 建

陶 、赵 雪 辉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
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开庭手
续。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
请 求 为 ：1、请 求 法 院 依 法 判
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
万 元 ；2、请 求 法 院 依 法 判 令
被 告 自 2023 年 3 月 按 照 月 息
1.5％ 支 付 逾 期 还 款 利 息 ，至
借 款 本 息 还 清 之 日 止 ；3、本
案 诉 讼 费 、保 全 费 等 诉 讼 费
用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送
达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
达 ，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
证期限均为自公告送达期满
后 的 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
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（遇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民 一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冯朋飞、王二玲、付贵英、张
高见：

本 院 在 执 行 申 请 执 行 人
河北普惠典当有限公司与被
执 行 人 冯 朋 飞 、王 二 玲 、王
冲、付贵英、张高见合同纠纷
一 案 ，本 院 拟 将 被 执 行 人 王
二玲名下位于新华区联盟小
区 西 雅 园 5-2-203 号 不 动 产
（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号 ：
333083224）拍卖，现向你们送
达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（2022）冀 0108 执 恢 174 号 执
行 裁 定 书（拍 卖）、网 络 询 价
报告（三份）。因你们下落不
明 ，现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上 述
法 律 文 书 ，请 你 们 自 本 公 告
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到石家庄
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（石 家 庄
市 裕 宁 街 77 号）领 取 上 述 法
律 文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对网络询价报告有异议可在
收到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形
式 向 我 院 提 出 ，否 则 视 为 对
网 络 询 价 报 告 的 认 可 ，我 院
将依法在司法拍卖平台对上
述标的物进行司法拍卖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陈运杰：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崔 苏 平

与被上诉人陈运杰离婚纠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(2023) 冀 04 民 终 3515 号 开 庭
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
视为送达。本院定于公告期
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八 审
判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不 出 庭
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裁判。
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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